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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26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远海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5 

 

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能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二〇二四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和 10 月

18 日以电子邮件/专人送达形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市虹口

区东大名路 670 号 602 会议室以现场及视频会议结合的方式召开。会议由公司董

事长任永强先生主持，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8 名，实到 8 名。公司监事及高级管

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本公司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与会董事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 

一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批准发布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。 

表决情况：8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二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批准中远海能及下属公司（海南中远海运能源运输有限公司、

中海发展（香港）航运有限公司、寰宇船务企业有限公司）就船舶脱硫装置加装

项目以及船舶技术改造项目向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贷款，贷款金额不超

过人民币 8 亿元（其中脱硫塔加装不超过 1 亿元，船舶技术改造不超过 7 亿元），

期限 2 年（含 1 年宽限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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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8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

三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签署 2025-2027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并批准协议

上限金额申请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（或其附属公司）

签署 2025-2027 年《船舶服务总协议》、《船员租赁总协议》、《物业租赁总协议》、

《综合服务总协议》、《金融财务服务协议》及《商标使用许可协议》共六项持续

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。 

董事会同意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，成员由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组成，对本公司

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（或其附属公司）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及申请

2025-2027 年上限金额事宜出具意见。 

董事会同意独立财务顾问，对拟上报独立股东批准的相关协议出具意见。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任永强先生、朱迈进先生、王威先生和王松

文女士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已经 2024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本公司二〇二四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有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，详见本公司发布的《中远海能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7）。 

表决情况：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四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聘任汪树青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提名，并经本公司提名

委员会审核，董事会同意聘任汪树青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，并提请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汪树青先生的简历如下： 

1967 年 2 月出生，文学硕士，高级政工师，现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

司直属公司专职外部董事。曾在中国海运（集团）总公司（现称“中国海运集团

有限公司”）及其下属多家公司任职，历任中国海运（集团）总公司党组办主任，

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副总经理，中远海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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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，副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。 

表决情况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五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 2024 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接受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辞任公司 2024 年度境外审计

机构，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所属子公司信永中和（香

港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永中和香港”）为公司 2024 年度境

外审计机构，在 2024 年度审计服务范围与 2023 年度审计服务范围相比没有重大

变化的情况下，2024 年度审计（不含 2024 年中期审阅）费用为人民币 190.17 万

元（含税），如信永中和（香港）提供的审计服务的范围发生重大变化，提请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合理确定境外审计机构 2024 年度审计费具

体金额。 

有关本次变更事宜，详见本公司发布的《中远海能关于建议变更公司 2024

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8）。 

表决情况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六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“远莲湾”等 5 艘船舶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批准公司选定“远莲湾”等 5 艘船舶，向建信金融租赁有限

公司申请为本公司提供人民币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服务，融资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。

董事会批准本公司与项目公司签署船舶买卖和售后回租合同。 

表决情况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

七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组织架构优化方案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批准《公司组织架构优化方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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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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